
人文學院辦理「新聘專任教師」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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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一、所中心送至院審查時請檢附： 

1.所中心教評會議記錄 

2.簽呈 

3.所中心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

4.擬聘教師相關資料 

二、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「專任教師聘任辦法」

http://hr.ntua.edu.tw/releaseRedirect.do?unitID=6&pageID=4094

#_anchor1242799207000。 

以課程及員額為考量，召開

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  每年 2 月(8 月)中旬 

簽請校長核定後由人事室公

告並進行收件 
每年 2 月(8 月)底前 

召開教評會議審議提出擬聘

員額 2-3倍人選及優先順序 
每年 3 月(9 月)底前 

召開教評會議審議提出擬聘

員額 1-2倍人選及優先順序 

每年 4 月底(10 月)前 

每年 6 月(12 月)底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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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審查擬聘教師須檢

附之申請表、學經歷證

件等相關資料 

2.擬聘教師若未具有教

師證書，則先辦理學歷

送審作業(5過 4) 

成立專案審查小組進行

人員資格審查 


